
傳真申報地價流程 

 

進入本局網站「臺北地政雲」 
查詢公告地價 

土地所有權人 

 

 

列印重新規定地價地價申報書 
空白表格或下載表格檔另行列印 

土地所有權人 

 

 

於空白表格上填寫申報地價相關資料， 
並將身分證明文件（加註「與正本相

符」文字及加蓋私章） 
傳真至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土地所有權人 

 

 

收件處理 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受理申報地價 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核定申報地價 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將核定結果通知申報人 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
